
南昌大学物资采购暂行规定 

  

第一条：为了规范学校各类物资的采购工作，加强检查和监督，提高物资采购工

作效率和资金使用的效益，使学校物资采购遵循公开、公平、公正、诚

实信用和择优的原则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和我校

的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学校成立物资采购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对全校物资采购工作的领导和检

查监督。领导小组由主管校长任组长，相关校长任副组长，成员原则上

由学校纪检、监察室、财务处、审计处、资产管理处和物资采购中心人

员组成，视不同的资金渠道和用户单位吸收相关部门和用户单位负责人

临时参加领导小组的工作。领导小组下设物资采购工作办公室，负责对

全校物资采购工作的实施监督和协调。 

第三条：凡学校各单位购买物资，不论经费来自何种渠道，只要属于学校的资产，

所发生的行为均应纳入学校物资采购工作范围。 

1、凡一次性金额合 2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物资采购，单价合 10 万元人民币

以上的物资设备采购一律由学校物资采购中心进行招标采购，学校领导

小组负责检查监督。 

2、凡一次性金额合人民币 20 万元以下，2 万元以上，单价合人民币 10 万

元以下的物资设备采购，由物资采购中心和用户共同组织购买，领导小

组有权检查监督。 

3、一次性购买金额在 2万元以下的物资设备，各单位可以自行组织购买，

也可委托物资采购中心购买。自行购买时，单位领导应负责监督检查。 

第四条：采购方式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采取招标（含公开招标和邀请招标，下同）、

竞价、询价和定向采购等方式进行。 



1、对适合招标采购的大额物资和大型设备必须采取招标采购。 

2、对一次性采购数量虽然不大，但需经常采购的物资，需要通过公开招标

的方式确定供应商。半年或一年后进行评估，确定是否更换或重新招

标。 

3、对容易确定价格、质量的物资设备，可采取竞价采购。 

4、对专业性强、技术指标高或数额小，且不能形成规模的采购项目，可采

用询价的方式进行采购。 

5、对供质渠道单一的物资设备，可以定向采购。 

第五条：用户单位应在物资设备采购前一个月（特殊情况除外）向物资采购中心

提出采购物资的书面申请，内容应包括物资的名称、规格、型号、技术

参数、数量、资金来源、资金总额、交货日期、付款方式、承运方式、

售后服务等要求，经领导小组确定采购方式和市场调研后实施。 

第六条：招标采购时应成立专家评审组进行评估，专家评审组负责对采购物资的

技术性能、质量和价格进行评审。专家评审组成员由物资采购中心从专

家信息库中随机确定，校纪检、监察部门监督。 

第七条：物资采购中心应根据所采购物资的情况，组织用户单位进行购买前的市

场调研，并根据领导小组确定的采购方式协调组织实施。采用招标方式

采购的，由物资采购中心发布招标公告，组织专家评审，经评标后初步

确定中标侯选人，由用户单位与物资采购中心根据专家小组意见最后确

定中标人并报领导小组批准。物资采购中心协调组织用户单位与中标人

谈判和签定合同等具体事宜。 

第八条：凡采购的物资设备到货后，在一星期内，由用户单位、物资采购中心组

织验收。如发现所采购物品与采购合同不符，应立即报告领导小组并查

明原因，采取措施，避免损失。 



第九条：物资设备验收后，用户单位应到物资采购中心办理出库手续，大额物资

和大型仪器设备的财务报帐，应由领导小组组长或相关领导签字。 

第十条：用户单位和物资采购中心均不得采用应招标而不招标，或将必须招标的

项目拆开进行购买。此种情况经发现或造成损失的，应按有关纪律追究

处分。 

第十一条：参与采购工作的有关人员，不得进行可能影响公平竞争的任何活动，

不准接受供货方的宴请和各种庆典活动，不准收取回扣、中介费和好

处费，不准在供货方报销个人的各项费用，如有违反并造成损失的，

应根据相关规定追究责任。 

第十二条：采购工作应实行利益回避制度。 

第十三条：本规定由纪检监察室和物资采购中心共同解释。 

第十四条：本规定经校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自发布之日起实行。 

 


